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
一、施工单位需在进馆施工前 15 天向青岛国际博览中心现场运营部提

供以下材料，并办理施工手续后方可施工：

1、展位设计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施工结构图、电路图并标明展

位用电总负荷（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及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

2、由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定展位施工安全责任书；

3、特装展位需到展馆现场服务中心交纳特装展位现场施工管理费、展

位装修卫生押金、布展临时用电费、展期用电费、地面供水、供气等相关

费用（具体收费标准请见《展览现场施工费用价目表》），办理《施工许

可证》后方可进场施工。

4、施工单位所申报的施工面积、水、电及压缩空气用量与实际使用必

须一致，否则按双倍收费标准收费。

二、严格遵守展馆展位搭建的相关规章制度，服从展馆的施工管理和

监督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单位应确定

一名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防火工作，并保证搭建人

员的人身安全，如果出现人身伤亡事故由施工单位自行负责。

三、凡在青岛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展览会，所有的标准展位及通道地

毯的施工均由青岛国际博览中心现场运营部统一负责施工。

四、施工单位应按参展商和展览会组委会约定的位置和面积搭建展位，

不得擅自改动。不准携带原材料在展厅内现场加工制作，只允许使用半成

品现场组合安装作业。

五、展位搭建必须结构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非易燃、阻燃或

已经阻燃处理的材料。展位搭建限高 6 米，地面允许载重 5 吨/平方米。

六、使用玻璃装饰展位，应采用钢化玻璃，确保安装牢固、可靠，并

加注明确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七、展位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

所有结构应和展位自身主体结构连接。

八、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展馆内外

地面、墙面等建筑和展具的任何部位不得钉钉、打孔、刷胶、使用胶带、



涂色、张贴宣传品等，地毯铺设仅允许使用非残留性的单面或双面胶带。

不得损坏展馆一切设施。

九、展位施工不得使用腐蚀性、刺激性、放射性、易燃、易爆材料，

不得在展馆内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不得使用台式电锯、电刨、电气焊

机、割磨机、喷涂机、电炉等工具，不得在展馆内进行明火作业。展厅内

不得使用、存放充压的压力容器。

十、每个标准展位总功率不得超过 500W，大功率设备用电必须提前申

报，填写《展位超负荷用电申请表》，交纳超负荷用电费（具体收费标准

请见《展览现场施工费用价目表》），并由展馆派电工现场指导接电。展

位用水及压缩空气必须由展馆的专业施工人员接驳，严禁擅自操作。

十一、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位及堆放物品，保证防火卷

帘门升降畅通。搭建展位不得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

口和观众通道。

十二、布展期间正常工作时间为上午 8：00 至下午 17：00，施工单位

加班必须在当天下午 15：00 前向现场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展馆加班作业

申请表》，并交纳加班费（具体收费标准请见《展览现场施工费用价目表》）。

十三、提前进场施工必须到展馆现场服务处申请办理加班手续（具体

收费标准请见《展览现场施工费用价目表》）。

十四、现场施工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要求的展位设计有权做出修改，并

对搭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不符合安全消防要求的施工单位提出整改意

见。施工单位必须按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回复现场施工管理部门。

十五、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废弃物品，搭建展位的材料应

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确保馆内通道畅通。施工单位不得在馆内

私自搭建存放物品的仓库。如确有需要，请到现场服务中心申请，并交纳

仓储费（具体收费标准请见《展览现场施工费用价目表》）。

十六、由于施工单位未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而造成的一切安全责任事

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

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对以上各项规定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